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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华云、林一民、李伟、杜磊、文德林、杨昭山、谢巍、陈秋媛、马宇魁、麦

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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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上旅游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口海上旅游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服务程序、安全管理和监督与投诉。 

本标准适用于在海口辖区从事的海上旅游活动，其他市县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664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6890-2008  水路客运服务质量要求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T 26353  旅游娱乐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 

LB/T 014-2011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890-200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上旅游 

以海口辖区海域为依托，以船舶为载体从事海上游览、娱乐、运动和休闲的旅游活动。 

3.2  

旅游客船 

为游客提供食宿旅游、休闲娱乐等综合服务场所的经营性船舶。 

4 要求 

4.1 服务提供组织 

4.1.1 旅游客船经营人 

4.1.1.1 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和相应的水上运营资质及相关证书。 

4.1.1.2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并按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4.1.1.3 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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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岗位责任制度； 

b) 人员培训制度； 

c)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制度； 

d) 设施设备维护制度； 

e) 重大安全事故及恶劣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制度； 

f) 食品卫生责任制度； 

g) 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h) 投诉制度等。 

4.1.2 旅行社 

4.1.2.1 经营海上旅游的旅行社应具备运营资质及持有相关证书。 

4.1.2.2 应建立健全下列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a)  人员培训制度； 

b)  岗位责任制度； 

c)  顾客满意度测评与投诉制度； 

d)  应急反应制度等。 

4.2 人员 

4.2.1 服务人员 

应符合 GB/T 16890-2008中5.2的要求。 

4.2.2 船员 

在旅游客船上服务的船员，应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考试，取得相关部门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和适任证书等。 

4.2.3 游客 

4.2.3.1 旅游全程应自觉遵守合同约定及景区、旅游客船等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维护环境卫生，保

护生态环境、文物古迹。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讲究文明礼貌，尊重当地民俗民风。 

4.2.3.2 遇紧急情况，游客应积极配合应急预案有序执行。 

4.3 设施设备和环境 

4.3.1 设施设备 

应符合 GB/T 16890-2008中5.3的相关要求。 

4.3.2 码头 

4.3.2.1 设置供船舶靠泊的码头或浮动设施。 

4.3.2.2 码头或浮动设施应满足设计安全要求，在显著位置明示游客安全须知。 

4.3.2.3 旅游客船停靠的码头或浮动设施应经相关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核发经营许可，方可投入使用。 

4.3.3 旅游客船 

4.3.3.1 应持有相关有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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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应保持适航状态，舱室舒适、整洁、明亮。 

4.3.3.3 应为游客提供娱乐活动和卫生服务。 

4.3.3.4 应配备足够的船员及导游服务人员。 

4.3.3.5 应配有足够的消防、救生设备，船舶的消防安全应符合消防管理的相关要求。宜装置消音、

减震设备。 

4.3.3.6 客运设备用品按规定标准配备和更新。 

4.3.3.7 配备日常医疗用品并建立应急措施。 

4.3.3.8 配备有效的通讯联络设备，如北斗系统。 

4.3.4 服务环境 

应符合 GB/T 16890-2008中5.3的相关要求。 

5 服务程序 

5.1 旅游产品推介 

5.1.1 游产品的设计、宣传和销售要充分考虑旅客的需求。 

5.1.2 针对不同层次的需要推出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5.2 签订旅游合同 

5.2.1 应提供相关资质证书。 

5.2.2 应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明确旅游行程、时间、旅游项目、旅游价格、违约责任及游客安全须

知等。 

5.2.3 应与相关服务提供组织签订委托合同（或采购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双方权利义

务及违约责任等。 

5.2.4 旅行社及旅游客船经营企业应按合同约定开展旅游服务，如有调整应征得游客同意并签字后方

可变更。 

5.2.5 宜提醒游客购买意外伤害险。 

5.3 启程前事项 

启程前，旅行社应根据旅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环境因素等情况，提醒旅客做好必要的预

防措施，同时旅行社也应有应对的措施。 

5.4 旅游事项 

5.4.1 食宿娱乐 

5.4.1.1 餐饮 

5.4.1.1.1 用餐时间可根据实际行程安排并提前通知游客，如时间有变则应征得游客的同意。 

5.4.1.1.2 餐饮安排按合同约定执行，用餐点应公布用餐标准，包括价格、质量、数量等。 

5.4.1.2 住宿 

住宿条件应符合合同所承诺的标准，住宿客舱内的生活用品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a) 床单、被套、枕套等整洁卫生，无污物，应“一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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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舱室内通风良好，宜配备空调设备； 

c) 旅游客船内客舱生活用品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 

d) 有星级标准的按星级标准执行。 

5.4.1.3 娱乐 

5.4.1.3.1 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26353的要求。 

5.4.1.3.2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9664的要求 

5.4.2 导游、讲解 

5.4.2.1 由熟悉并经专业培训的人员提供游览导游、讲解服务。 

5.4.2.2 导游服务应符合 GB/T 15971及 LB/T 014-2011的相关要求。 

5.4.3 参观活动 

5.4.3.1 离船上岸参观前旅游客船应办好游客离船手续，观光活动结束返回也应做好游客登船手续，

确保离船和登船人数相符合。 

5.4.3.2 旅行社应将导游姓名及联系电话、客船名称和停靠的码头以及客船在该观光点的起航时间等

有效信息，通告每位游客，并提供紧急联系方式，以便游客能在开航前及时返回旅游客船。 

5.4.3.3 到特殊景点参观时，应要求游客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安全。 

5.4.3.4 如遇游客未能及时返回客船等特殊情况，旅行社应及时调查原因，旅游客船也应积极配合协

助，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必要时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和求助。 

5.5 返程散团 

5.5.1 按合同约定参观游览完所有景点后返回预定散团地点，合同终止。 

5.5.2 游客对旅游过程中某些事项或服务有异议，可通过协商、约定或相关管理部门处理解决。 

6 安全管理 

6.1 船舶安全管理 

6.1.1 通信联络 

船舶出航期间，旅游客船经营人应安排专人值班，保持船岸之间的有效通信联络。 

6.1.2 船舶标识 

船舶应按照相关规定标明营运标志和船名船号及船籍港，并在明显位置标明核定载客人数及游客安

全注意事项。 

6.1.3 航行安全准则 

船舶出航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航行规定，主要包括： 

a) 足额配备适任的船员； 

b) 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 

c) 在核准的定额范围内载客； 

d) 遵守避碰规则，谨慎驾驶，保障游客安全； 

e) 不应酒后及疲劳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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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开敞式船舶的乘客应当穿着救生衣等。 

6.1.4 禁航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不应载客出海航行： 

a) 能见度低于一千米； 

b) 海上风力达到或超出本船舶抗风能力； 

c) 其他严重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恶劣天气或者海况。 

6.2 管理责任 

6.2.1 安全职责 

经营海上旅游活动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安全管理职责： 

a) 建立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b) 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应急救援能力； 

c) 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经营； 

d) 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6.2.2 接受委托船舶管理的企业应当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对被委托管理的船舶承担与本企业所属船舶

同等的安全管理责任。 

6.3 突发情况处理 

6.3.1 应急演练 

经营企业和船舶应定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救生和消防演习，并对演习情况做好记录。 

6.3.2 险情报告 

6.3.2.1 船舶和人员海上遇险时，应立即向经营企业和相关部门报告。 

6.3.2.2 船舶和人员在海上发现遇险事件或者收到求救信号，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力救

助，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6.3.3 应急反应 

经营企业接到险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和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搜救。 

7 监督与投诉 

7.1 海上旅游经营企业应设置客户投诉处理机构，公开投诉电话，建立投诉处理程序，保持投诉渠道

的畅通。旅行社应向游客发放并回收征求意见表。 

7.2 海上旅游经营企业应及时处理、反馈游客投诉意见，游客投诉处理按 GB/T 17242执行。对游客的

投诉应及时、妥善处理。 

7.3 海上旅游经营企业应建立游客满意度调查机制，根据旅游者的合理建议和意见，采取有效的措施

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